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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致：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

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共同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

所受发行人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并

上市事宜分别于 2016 年 10 月 16 日出具了“苏同律证字[2016]第 171 号”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2017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2017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二）、2017 年 9 月 6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2018 年 3 月 12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四）、2018 年 3 月 12 日出具了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2018 年 8 月 3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六）、2018 年 8 月 3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统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及发行人在此后期间发生的事实和毕马威华振出具

的《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年一期审计报告（20180930）》（毕马威华

振审字第 1803305 号）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日内部

控制审核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1801175 号，以下简称“《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所披露的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其他内容继续有效，其中如有与本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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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声明与

承诺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意义与原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5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有效期的议案》，延长《关于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的决议有效期至发行人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的分析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会议签到表、会议议案、会议记录、

表决票及会议决议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发行人《章程》的

规定，发行人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二、 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根据毕马威华振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

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财务情况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以下发行条件： 

1、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归属于发行人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报表，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

为 1,831,253 千元、1,837,119 千元、2,047,838 千元及 2,017,878 千元。最近三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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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净利润均为正数且最近三年及一期净利润累计为 7,734,088 千元，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符合《管理办法》“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

民币 3,000 万元”的规定。 

2、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合并报表）分别为 13,310,824 千元、19,414,249 千元、2,123,285 千元及

1,591,781 千元，最近三年及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为 36,440,139 千

元，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合并报表）分别为 5,750,682 千元、5,830,184 千元、6,079,088 千元

及 5,350,053 千元，最近三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为 23,010,007 千元，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符合《管理办法》“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

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或者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

规定。 

3、发行人目前股本总额为 5,000,000,000 元人民币，不少于 3,000 万元人民币，

符合《管理办法》“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规定。 

4、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为 0 元，占净

资产的 0%，符合《管理办法》“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

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的规定。 

5、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管理办法》“最近一期末不存

在未弥补亏损”的规定。 

（二）根据毕马威华振出具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以及发行

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股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主体资格文件、主要财产权属文件、发行人签署的重大合同、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材料、相关税务部门出具的关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完税证

明等文件，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前述财务指标符合规

定外，发行人其他方面也符合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三）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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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股本及股权的变化情况 

（一） 发行人的股本变更情况 

截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无股本变更情况。 

（二） 发行人股权变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发生了 2

笔股权变动如下： 

序号 转出方 转入方 转股数（股） 转让日期 变动原因 

1  肖维忠 杨秀华 51,000 2018.12.27 继承 

2  宋克升 矫桂兰 70,000 2019.01.15 继承 

     （三）发行人股权托管情况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截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总股本合计为 5,000,000,000.00 股。其中：法人股东共计 78 户，合计

持有 3,992,6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79.852%；自然人股东共计 3,768 户，合计持有

1,007,4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20.148%。截至 2019 年 1 月 22 日，已有 3,828 户，

合计持有发行人 4,993,253,000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 99.865%）的股东，已亲

自或委托他人办理股份托管手续，且均未有任何第三方对其所持有的股份提出任何

疑义；未亲自或委托他人办理托管手续的自然人股东共计 18 户，合计持有发行人

6,747,000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135%。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提供的目前在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托管的股东资料完

整、有效，且截至《股份托管情况说明》出具之日未因股份托管发生纠纷。 

（三） 发行人的职工持股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参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职工股股东共计 2,688 户，合计持有 246,223,378 股

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4.924%，发行人职工股未超过总股本的 20%，单个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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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最大为 50 万股，未超过 50 万股，单个职工持股最大占总股本的 0.010%，未超

过 2%。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职工持股情况符合《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

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3 号）、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规范金融

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97 号）等文件规定的要求。 

（四） 发行人股权质押及冻结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参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

明》，截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质押给他人共计 5 户，

涉及股份数 501,190,000 股，不存在发行人股东将其股份质押给发行人的情形。 

发行人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数（万股） 占发行人股本总额比例 

3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1.20% 

4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 4.50% 

5  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299.00 3.4598% 

6  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800.00 0.76% 

7  浙江瑞晨建设有限公司 520.00 0.104% 

合计 50,119.00 10.024%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质押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且已记载于发

行人股东名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章程》的规定，该等股份质押行为合

法、有效。鉴于被质押的股份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比例较小，不会对发行人股权结

构产生重大影响；上述股权质押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名册登记情况及相关司法冻结文书，截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被司法机关冻结共计 18 户，涉及股份数

63,445,000 股。 

发行人股权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冻结股份数（万股） 占发行人股本总额比例 

1  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800.00 
0.7600% 

2  青岛瑞松钢缆有限公司 1,200.00 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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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冻结股份数（万股） 占发行人股本总额比例 

3  青岛麒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0.2000% 

4  高玉顺 80.00 0.0160% 

5  秦顺吉 80.00 0.0160% 

6  曹生政 80.00 0.0160% 

7  王建玉 20.00 0.0040% 

8  张伟 10.00 0.0020% 

9  刘建军 7.00 0.0014% 

10  王彩艳 7.00 0.0014% 

11  杨淑卫 7.00 0.0014% 

12  王善忠 7.00 0.0014% 

13  于秀萍 6.00 0.0012% 

13 陈聚岐 5.00 0.0010% 

15 李信鹏 4.50 0.0009% 

16 荣军 7.00 0.0014% 

17 赵敦举 18.00 0.0036% 

18 高似明 6.00 0.0012% 

合计 6344.5 1.269%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份冻结情形真实、合法，鉴于被冻结的股份占发行人股

本总额的比例很小，不会对发行人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上述股份冻结不会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四、 发行人的业务 

(一)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设 1 家总行及 357 家分支机构，均已领取

银行业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其中：  
 

1、二十处分支机构换发了《金融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编码 住所 

1  
发行人平度香店支行朝

阳分理处 
B1333U237020063 山东省平度市朝阳路57-8号 

2  
发行人城阳棘洪滩支行

金岭分理处 
B1333U237020052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金岭工业园

204国道南侧锦宏西路锦泉路交叉口西300米 

3  发行人沙子口支行南姜 B1333U237020148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路25号西姜景苑一楼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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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机构编码 住所 

分理处 

4  
发行人红岛经济区河套

支行市场分理处 
B1333U237020044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河套街道裕和路与汇海路

交汇处 

5  
发行人红岛经济区肖家

社区支行 
B1333U237020171 山东省青岛市红岛经济区红岛街道肖家社区 

6  发行人市北第二支行 B1333U237020150 山东省青岛市山东路199-9号 

7  发行人东海路支行 B1333S237020182 山东省青岛市东海西路51号 

8  
发行人硅谷核心区金口

支行 
B1333S237020181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金口镇驻地 

9  发行人贵州路支行 B1333S237020183 山东省青岛市贵州路40号 

10 发行人即墨大信支行 B1333S237020184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镇驻地 

11 
发行人硅谷核心区田横

支行 
B1333S237020185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政府街8号 

12 
发行人硅谷核心区丰城

支行 
B1333S237020186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丰城镇驻地 

13 
发行人即墨国际陆港支

行 
B1333S237020187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南泉镇三城路88号华骏

大厦1号楼107号 

14 发行人城阳中川路支行 B1333S237020188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中川路115号、117号、

119号、121号鲁昊尚城网点 

15 发行人镇江路支行 B1333S237020189 山东省青岛市镇江北路8-16号甲-10 

16 发行人即墨马山支行 B1333S237020190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通济办事处楼子疃村 

17 发行人即墨新府支行 B1333S237020194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新兴路79号 

18 发行人即墨龙泉支行 B1333S237020191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镇驻地 

19 发行人黄岛北江路支行 B1333S237020192 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江路109-1号 

20 发行人黄岛燕山路支行 B1333S237020193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燕山路202号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主要监管指标符合《商

业银行法》、《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的要求，具体如下： 

指标

类别 
指标 

指标标

准 

2018年9月30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资本

充足 

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 
≥7.5% 10.62% 10.50% 10.67% 10.70% 

一级资本充足

率 
≥8.5% 10.63% 10.51% 10.67% 10.70% 

资本充足率 ≥10.5% 12.60% 12.59% 12.89%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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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指标 

指标标

准 

2018年9月30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流动

性风

险 

流动性比例 ≥25% 46.27% 50.90% 36.61% 43.73% 

存贷款比例（母

公司） 
≤75% 68.53% 64.13% 66.59% 73.31% 

流动性缺口率

（母公司） 
≥-10% 3.98% 1.59% 5.40% 20.10% 

信用

风险 

不良资产率（母

公司） 
≤4% 0.79% 0.85% 0.98% 1.41% 

不良贷款率 ≤5% 1.71% 1.86% 2.01% 2.38% 

单一客户贷款

集中度 
≤10% 6.56% 7.51% 5.83% 7.00% 

单一集团客户

授信集中度 
≤15% 7.82% 7.51% 8.93% 7.17% 

全部关联度 ≤50% 23.89% 16.51% 20.14% 14.22% 

市场

风险 

累计外汇敞口

头寸比例 
≤20% 0.24% 0.41% 0.28% 0.50% 

准备

金充

足程

度 

资产损失准备

充足率（母公

司） 

>100% 443.06% 431.91% 414.36% 335.74% 

贷款损失准备

充足率 
>100% 444.72% 424.96% 385.45% 329.62% 

拨备覆盖率 ≥150% 273.72% 272.16% 259.66% 205.18% 

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应低于 4%，资本充足率不

应低于8%；《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5%，一级资本充

足率不得低于 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执行。上述指标标注“（母公司）”的为母公司口径，其余均为合并口径。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毕马威华振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发行

人的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主

要业务收入（合并报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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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千元 

项目 2018年 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利息净收入 4,774,489 5,788,360 5,442,085 5,480,21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40,429 163,202 179,767 122,895 

合计 4,914,918 5,951,562 5,621,852 5,603,106 

占营业收入比例 91.87% 97.90% 97.91% 97.63% 

发行人的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于上述业务收入，发行人没有从事核定的金融业

务以外的其他业务。 

 

五、 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存在如下关联方： 

1、 持有发行人 5%及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0%股份； 

    （2）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发行人 10%股份； 

    （3）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6%股份； 

    （4）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5.4%股份； 

    （5）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5%股份； 

    （6）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分别持

有发行人 4.5%股份及 3.5%股份；该两家公司系关联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 8%的股

份。 

2、 持有发行人 5%及 5%以上股份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共有 218

家。 

3、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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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照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深圳罗湖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德兴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济宁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弋阳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山东金乡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山东沂南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平阴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5、其他关联方包括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前述关联方重

合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再列示）： 

序

号 
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1  

刘宗波 

青岛展川兴业物资中心 
发行人董事、行长刘宗波的成年子女的配

偶臧科超担任法定代表人 

2  青岛科瑞德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行长刘宗波的成年子女的配

偶臧科超担任法定代表人 

3  青岛聚鑫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行长刘宗波的成年子女的配

偶的母亲宗绪琴担任法定代表人 

4  刘冰冰 青岛场外市场清算中心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刘冰冰担任董事 

5  

姜俊平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姜俊平担任董事 

6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姜俊平担任董事 

7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姜俊平担任董事 

8  胡文明 日照京华管业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胡文明担任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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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9  日照锡玉翔商贸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胡文明担任监事 

10  

王珍琳 

即发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1  即墨市捷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2  青岛华日彩印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3  即墨市海立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4  青岛大有同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5  青岛华绵水洗制衣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6  青岛即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7  青岛即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18  
青岛纺织服装材料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19  青岛源丰润进出口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监事 

20  
青岛即墨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担任董事 

21  
青岛海隆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的配偶黄建勇担任法定

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22  
烟台海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的配偶黄建勇担任董事

长 

23  
即墨市吉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的配偶黄建勇担任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4  
青岛海顺兴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珍琳的配偶黄建勇担任董事

长 

25  

胡明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外部监事胡明担任高级合伙人 

26  国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外部监事胡明担任董事 

27  

商有光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商有光担任独立董事 

28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商有光担任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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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29  

彭小军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彭小军担任独立董事 

30  BP Hillcrest Advisory LLC 发行人独立董事彭小军担任董事合伙人 

31  Momentum Advisory Limited 发行人独立董事彭小军担任董事 

32  

林盛 

山东大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林盛担任董事长 

33  
山东海之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林盛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3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发行人独立董事林盛担任山东分所、青岛

分所首席合伙人 

35  

李庆香 

青岛红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李庆香担任董事 

36  青岛启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李庆香担任监事 

37  青岛利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李庆香担任监事 

38  青岛海创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李庆香担任监事 

39  

卢正明 

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发行人监事卢正明担任监事 

40  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卢正明担任监事 

41  

褚衍坤 

青岛灏桥方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任执行董事 

42  山东林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43  青岛崂山海港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44  青岛国鑫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45  青岛瑞昌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46  青岛世誉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47  青岛睿达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48  青岛顺怡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49  青岛浩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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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50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51  青岛汇隆中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 

52  
青岛软交所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 

53  
青岛国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 

54  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副董事长 

55  青岛灏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 

56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57  汇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 

58  青岛财富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执行董事 

59  青岛桂信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执行董事 

60  
青岛海院东樾健康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 

61  
青岛金玲晟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 

62  山东致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董事长 

63  青岛赛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褚衍坤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64  李春雷 易县小米速冻食品商店 
发行人副行长李春雷的配偶的兄弟姐妹米

振华担任法定代表人 

65  

姜秀娟 

青岛万顺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发行人行长助理姜秀娟的兄弟姐妹姜秀芹

担任法定代表人 

66  崂山区福联华汽车修理厂 
发行人行长助理姜秀娟的兄弟姐妹姜华直

接控制该主体 

67  青岛成泰食品有限公司 
发行人行长助理姜秀娟的兄弟姐妹的配偶

吕世民担任法定代表人 

68  孙国茂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担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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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69  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担任董事 

70  
山东省经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担任董事 

71  上海熙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担任董事 

72  山东贝特智联表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过去12个月担任董

事 

73  山东瀚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担任董事 

74  浙江久良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担任董事 

75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国茂担任独立董事 

76  栾丕强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独立董事栾丕强担任监委会主任、

高级合伙人 

77  

徐国君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离任董事徐国君担任董事 

78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发行人离任董事徐国君曾担任副董事长 

79  丁明来 青岛康美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行长丁明来的弟（妹）丁明晔担

任法定代表人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存在以下关联交易（交易数据引自毕马威华

振出具的《审计报告》）： 

1、发行人与主要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单位：千元 

2018 年 9 月 30 日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

融机构款项 
- - - - - - - 

应收利息 206 210 528 - 3,939 1,476 859 

发放贷款和垫款 168,030 145,000 400,000 - 640,400 817,000 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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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 - 

应收款项类投资 - - - - 593,165 -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存放款项 
- - - - - - -- 

吸收存款 359.984 362,309 269,560 25,959 55,043 4 3 

应付利息 1,901 30 886 2 113 - - 

应付债券 - - - - - - - 

其他负债 - 4,804 - - - - - 

委托资金 - - - - - - - 

银行承兑汇票 - - 714,000 - 32,000 - - 

单位：千元 

截至 2018年 9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利息收入 2,430 5,844 15,187 - 43,645 36,800 19,683 

利息支出 8,425 2,871 1,856 58 1,116 7 1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47 23 532 2 26 - - 

其他业务收入 - 4,206 - - - - - 

 

单位：千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

融机构款项 
- - - - - - - 

拆出资金 - - - - -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 - - - - 

应收利息 61 239 653 - 179 1,372 760 

发放贷款和垫款 45,530 150,000 450,000 - 103,000 720,000 44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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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类投资 - - - - - -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存放款项 
- - - - - - - 

吸收存款 614,355 15,969 126,941 100,394 60,198 33,457 42 

应付利息 2,229 2 463 11 49 445 - 

应付债券 - - - - - - - 

委托资金 - - - - 27,000 - - 

委托贷款 - - - - 8,000 - - 

银行承兑汇票 - - 364,000 - - 60,000 - 

单位：千元 

2017 年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利息收入 307 15,522 36,999 - 1,147 56,443 27,589 

利息支出 11,213 148 2,760 135 230 7 85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96 709 538 75 8 - 30 

单位：千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司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 - - - - 

应收利息 - 863 727 - 4 760 760 

发放贷款和垫款 30 357,211 1,107,596 - 3,000 420,000 44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50,606 - - - -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存放款项 
- - - - - - - 

拆入资金 - - - - - - - 

吸收存款 489,278 37,564 219,252 26,163 11,642 60,013 - 

应付利息 1,792 4 540 32 1 494 - 

应付债券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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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资金 - - - - 22,759 - - 

委托贷款 - - - - 22,759 - - 

银行承兑汇票 - - 718,100 - - 120,000 - 

单位：千元 

2016 年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利息收入 - 32,141 16,790 268 128 23,304 23,753 

利息支出 22,625 100 2,494 131 108 905 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95 532 - 23 60 - 

单位：千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司 

应收利息 - 988 - 48 - 689 657 

发放贷款和垫款 - 450,000 - 30,000 - 420,000 38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52,108 -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 -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存放款项 
- - - - - - - 

吸收存款 273,730 600,976 105,007 4,319 59,148 30,927 5 

应付利息 106 8 143 1 1 48 - 

委托资金 - 34,800 - - 15,000 - - 

委托贷款 - 34,800 - - 15,000 - - 

银行承兑汇票 - - 350,000 - - 60,000 - 

单位：千元 

2015 年 

国际机场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国信发展

及其控股

子公司 

日钢控股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即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城发集团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巴龙国际

建设及其

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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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利息收入 - 5,881 202 446 5 27,371 25,934 

利息支出 9,871 82 1,349 123 122 1,755 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 175 - 8 30 -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及 2017 年，发行人无向上述关联方进行的

信贷资产转让。 

2016 年，发行人向主要股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信贷资产本金合计

人民币 0.58 亿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0.55 亿元；向主要股东青岛国信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国信（青岛胶州）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和青岛国信发展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信贷资产本金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1.09 亿元和人民币 0.62 亿元，

转让价款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0.64 亿元和 0.41 亿元。 

2015 年，发行人向主要股东青岛国信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青

岛国信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信贷资产本金合计人民币 3.19 亿元，转让价款合

计人民币 2.66 亿元。 

2、 发行人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单位：千元 

期/年末余额 
2018年 9月30

日 

2017年 12月31

日 

2016年 12月31

日 

2015年 12月31

日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 20,000 - - 

应收利息 - 49 -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90,100 127,100 450,000 - 

应付利息 46 135 6,777 - 

单位：千元 

本期/年交易 

截至2018年 

9月 30日止 

九个月期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利息收入 406 399 4 - 

利息支出 1,,871 7,312 9,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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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 -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 23 41 - 

3、发行人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单位：千元 

2018年 9月30日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6,034 - 

应收利息 2,191 200 

发放贷款和垫款 403,630 54,44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131 - 

应收款项类投资 147,568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44,937 - 

吸收存款 144,205 10,087 

应付利息 330 63 

应付债券 - - 

其他负债 - - 

委托资金 - - 

银行承兑汇票 225,500 - 

单位：千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个月期

间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利息收入 31,812 1,765 

利息支出 8,223 6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73 34 

其他业务收入 - - 

 

单位：千元 

2017年 12月31日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113,842 - 

拆出资金 3,878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94,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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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31日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应收利息 3,159 397 

发放贷款和垫款 403,700 54,03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9,700 - 

应收款项类投资 490,633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5,483 - 

吸收存款 17,904 11,867 

应付利息 49 47 

应付债券 438,987 - 

委托资金 - - 

委托贷款 - - 

银行承兑汇票 - - 

单位：千元 

2017年度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利息收入 51,655 1,869 

利息支出 7,220 8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 

单位：千元 

2016年 12月31日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94,000 - 

应收利息 3,345 565 

发放贷款和垫款 356,480 42,31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81,352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7,546 - 

拆入资金 173,425 - 

吸收存款 26,124 17,728 

应付利息 135 119 

应付债券 343,526 - 

委托资金 - - 

委托贷款 - - 

银行承兑汇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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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2016年度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利息收入 60,676 1,868 

利息支出 5,854 21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714 - 
 

单位：千元 

2015年 12月31日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应收利息 20 510 

发放贷款和垫款 12,340 27,72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99,501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961 - 

吸收存款 56 7,330 

应付利息 - 2 

委托资金 - - 

委托贷款 - - 

银行承兑汇票 - - 

单位：千元 

2015年度 其他法人关联方 其他自然人关联方 

利息收入 2,353 1,615 

利息支出 157 10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96 -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及 2017 年，发行人无向上述关联方进行的

信贷资产转让。 

2016 年，发行人向其他关联方青岛国鑫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信贷资产本

金合计人民币 0.79 亿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0.49 亿元。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千元 

项目 截至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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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0日止 

九个月期间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2,481 15,831 22,328 29,713 

 

发行人独立董事对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的关联交易发表

的独立意见认为：发行人 2018 年 1-9 月的关联交易事项真实、完整；发行人已建立

健全了关联交易决策审批程序；关联交易事项是发行人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没

有损害发行人和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的定价原则，价格公允。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中存款、贷款的利率和其他交易条件符合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和条件符合市场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发行人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发行人正常经营所发生，为交易双方协

商一致的结果，且通过签订相关协议予以规范，遵循了一般市场公平原则，所确定

的条款公允、合理；发行人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上述关联

交易合法，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发行人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拥有的房产 

根据毕马威华振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发行

人现有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及建筑物。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房屋及建筑

物（合并报表）原值为 3,801,294 千元，累计折旧 990,553 千元。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发行人共拥有 361 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1、 发行人已取得两证（即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的

房产共计 248 处，建筑面积合计 223,709.15 平方米。 

2、 发行人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共计 25 处，合计建筑面积为 26,814.26

平方米，上述房产尚未取得相应土地使用权证书； 

3、 发行人仅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房产共计 21 处，合计建筑面积为 15,024.43

平方米，上述房产尚未取得相应房屋所有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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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行人拥有的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的房产共计 67 处，建筑

面积合计 88,584.40 平方米。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拍卖房产的成交情况如下： 

序

号 
房产类型 总宗数（宗） 

拍卖成交宗数

（宗） 

部分拍卖成交宗

数（宗） 
流拍宗数（宗） 

1 双证齐全的房产 30 14 1 15 

2 仅有房产证的房产 20 10 -- 10 

3 仅有土地证的房产 32 18 9 5 

4 
无证但有其他权属

证明文件的房产 
14 11 -- 3 

5 其他无证房产 38 20 -- 18 

合计 134 73 10 51 
 

（二）在建工程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在建工程具体如下： 

单位：千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九个月期间 

期初余额 635,221 

本期增加 86,006 

转出至固定资产 7,656 

其他减少 406 

期末余额 713,165 

（三）发行人拥有及使用的注册商标、注册域名等无形资产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类别 注册证号 有效期限 

1 

 

第36类 第24793027号 2018.06.28-2028.06.27 

2 
 

第36类 第24795576号 2018.06.28-202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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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登记号 软件全称 软件简称 版本号 登记日期 

1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8SR852144 
青岛农商银行法银

数据处理平台系统 
法银平台 V1.0 2018.10.25 

2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8SR852867 
青岛农商银行合规

擂台系统 
合规擂台 V1.0 2018.10.25 

3 

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8SR852875 
青岛农商银行扫码

收单系统 
扫码付 V1.0 2018.10.25 

 

除上述注册商标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外，发行人原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披露的注册域名等无形资产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经营设备主

要为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电子设备原值 573,131

千元，累计折旧 416,278 千元；其他设备原值 112,532 千元，累计折旧 81,479 千元。 

上述经营设备，为发行人真实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部分办公

及经营用房系通过租赁方式使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

租赁房产（包括 ATM 机租赁）共计 245 处，建筑面积共计约 66889.38 平方米。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房屋租赁中，出租方均已与发行人签订租赁合同。根据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城市房屋租赁应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发行人

上述租赁房产尽管存在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部分出租方未能提供租赁房屋产

权证书的情况，但上述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上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房屋租赁的上述瑕疵不会对发行人的业务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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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不存在合并、分立、增资、减资、

重大资产收购、兼并等行为。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发行人不进行资产置换、资产

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也无类似计划或安排。 

 

八、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业务合同等资料，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主要为贷款协议、购房合同及其他重

大商务合同等： 

1、贷款协议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正在履行的、单笔余额最大

前十笔贷款的贷款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核查，该等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法律纠纷： 

序号 借款人名称 余额（元） 贷款期限 

1 胶州市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899,400,000.00 2015.8.21-2020.8.12 

2 青岛城投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0.00 2017.12.11-2018.12.10 

3 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99,700,000.00 2016.9.7-2026.9.5 

4 中海外房地产(青岛)有限公司 743,400,000.00 2018.4.20-2021.4.17 

5 青岛城投实业有限公司 700,000,000.00 2018.9.30-2019.3.27 

6 青岛凤凰豪景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000.00 2018.6.25-2021.6.24 

7 欧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00,000,000.00 2015.6.26-2019.2.21 

8 平度市惠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593,000,000.00 2017.3.10-2025.3.9 

9 青岛市北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68,100,000.00 2018.1.2-2022.12.25 

10 青岛融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510,000,000.00 2016.8.12-202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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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购房合同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已签署但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购房合同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房产卖方 合同金额（万元） 房产地址 

1 青岛海沃置业有限公司 161,575 

崂山区秦岭路6号青岛永新国际金融中心T1

塔楼地上五至三十五层、地上一至四层裙楼

及地下负一层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述房产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尚在有效履行期内。 

3、其他重大合同 

2015 年 2 月，发行人与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青岛农商银行

信息系统工程建设项目软件集成合同》，约定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为

发行人提供核心系统及相关外围系统的建设与维护服务等。合同标的金额为 2.65 亿

元人民币。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合同尚未履行完毕。 

（二） 发行人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 

根据 2015 年 3 月 20 日中国银保监会出具的《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发行二级

资本债券的批复》（银监复〔2015〕231 号）和 2015 年 8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出

具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5〕第 194 号）的核准，发行

人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固定利率二级资本债券 15 亿元，期限为 10 年，票面

利率为 5.20%。 

（三）发行人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 

根据 2016 年 12 月 8 日青岛银监局出具的《关于青岛农商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

券的批复》（青银监复〔2016〕183 号）和 2017 年 6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7〕第 87 号）的核准，发行人拟在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 40 亿元的 2017 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 

2017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以簿记建档的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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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债券期限 3 年，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到账。 

（四）根据毕马威华振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其他负债均为发行人正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由此

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 

 

九、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会议文件，2018 年 7 月 1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公司章

程未发生修改。 

 

十、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及其变化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一、 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享受财政补助的政策文件等资料，并根据毕马威

华振出具的《审计报告》， 2018 年 1-9 月发行人及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助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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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补助单位 补助金额（千元） 文件依据 

发行人及子公

司 
28,723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预拨2018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的通知》（赣财债指[2018]6号）、《关于印发<山东省普惠

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财金[2017]17

号）、《济宁太白湖新区管理委员会、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印发<济宁市普惠金融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济财金[2017]17号）、

《马庙镇人民政府、山东金乡蓝海村镇银行战略合作协议》、

《日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发展的意见》

（日政发[2016]11号）、《关于开展2016年度金融机构租

赁自用办公用房补贴申报工作的函》（深府金函[2017]875

号）、《关于印发<济南市加快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促进金

融业发展若干扶持政策>的通知》（济政发[2016]15号）、《关

于实施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的意见》（鲁办发[2014]36

号）、《关于印发<胶州市金融财富驿站管理试行办法>的通

知》（胶金组办字[2017]2号）、《青岛市崂山区财政局关

于下达2017年产业扶持资金的通知》（青崂财[2018]55号）、

《关于促进涉农金融聚集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平政发

[2016]38号）、《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企业上市工作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青金办字[2012]75号）、《关于印发<城

阳区清理补缴党费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城组字[2017]

号）、《关于下达2018年单位预算指标的通知》（烟开财税

政指[2018]8/89号）等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助等政策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二）根据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证明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 

 

十二、 发行人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一） 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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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

仲裁案件。 

2、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作为原

告的尚未了结的诉讼标的金额前十的诉讼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被告 诉讼金额（万元） 诉讼阶段 

1  青岛耐克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言伍 7,306.58 执行中 

2  

济南海意净雅餐饮有限公司、青岛银海净雅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华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净雅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净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张桂君、王春

杰、田爱玲、张永舵 

3,903.50 已起诉 

3  青岛新永安服饰有限公司、宋庆友、童远兰、王晓楠 3,644.49 已起诉 

4  
青岛合一工业有限公司、青岛欧亚集团有限公司、李

祥健、纪晓慧、杨振恩 
3,673.35 执行中 

5  
青岛地恩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恩地机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张永升 
2,924.36 已判决 

6  

青岛肯英贸易有限公司、青岛海容食品有限公司，赵

新，陈绍强，蓬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蓬

达资产管理公司 

2,792.69 已申请执行 

7  青岛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李玉娟、纪晓慧 2,553.80 执行中 

8  

青岛新永安实业有限公司、青岛大和永安服装有限公

司、青岛加之林木业有限公司、青岛风鸟住宅设施有

限公司、宋庆友、童远兰、宋庆海、崔复新、唐桂英、

张洋、刘世军、刘建霞 

2,210.00 已起诉 

9  青岛佳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纪晓慧 2,199.15 执行中 

10  
青岛融汇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新世界广场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李祥健、纪晓慧 
2,082.26 执行中 

3、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作为被告的诉讼标的金额在 1,000 万

元以上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案件。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涉及的尚未审理完结的重大诉讼案件，为发行人正常业

务经营过程中所产生，发行人已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减少该等诉讼对发行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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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不利影响。上述未了结的诉讼对发行人资产质量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不会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 行政处罚 

根据监管部门出具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新增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序号 处罚机构 被处罚机构 处罚文号 处罚事由 处罚结果 

1  
中国银监会青岛

监管局 
发行人 

青银监罚决字

[2018]7 号 

违规向房地产评

估机构收取中间

业务费 

罚款人民币 30 万元 

2  
中国人民银行青

岛市中心支行 
发行人即墨支行 

（青银）罚字[2018]

第 9 号 
占压财政资金 

给予警告并处 4 万

元罚款 

3  
中国人民银行青

岛市中心支行 
发行人莱西支行 

（青银）罚字[2018]

第 8 号 
占压财政资金 

给予警告并处 10 万

元罚款 

4  
中国人民银行青

岛市中心支行 
发行人平度支行 

（青银）罚字[2018]

第 10 号 
占压财政资金 

给予警告并处 2 万

元罚款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出具《关于青岛农商行合规

经营的证明》：“青岛农商银行莱西支行、即墨支行、平度支行因占压财政资金分

别被我中心支行处以 10 万元、4 万元、2 万元罚款，青岛农商银行已按期缴纳罚款，

上述行政处罚所涉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亦不构成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2018

年 7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日，我中心支行未对青岛农商银行实施过重大行政处罚。” 

2018 年 12 月 26 日，青岛银监局出具《证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青岛农商银行及其下属各分支机构未发生因内部管理问题导致的重

大案件，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行政处罚行为所涉及的违规行为情节较轻，不构成重大违

法，没有导致发行人或其子公司之合法存续或业务经营所需之批准、许可、授权或

备案被撤销，并且涉及的罚没款金额占发行人资产总额的比例很小。因此，不会对

其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性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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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相关股东签署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持有发行人股份 5%及 5%以上的主要股东没有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

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案件。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董事长、行长均没

有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案件。 

 

十三、 结论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期间发生的相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期间内，发行人未发生其他影响本次发行并上

市条件的重大事项。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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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的签署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徐蓓蓓               

 

蔡含含               

                                        

 

                                               年    月    日 

 

 

 

 

 

 

 

 

 

地    址: 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号金蝶科技园D栋5楼，邮编:210016 

电    话: 025-83304480 83302638 

电子信箱: partners@ct-partners.com.cn 

网    址: http://www.ct-partners.com.cn  

 

 


